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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秀蘭主席及各委員鈞鑒： 

 教育局在 07-08 學年開始實施的學券計劃，確實顯示了政府對幼兒教育投放資源

的承擔，為香港幼兒教育的發展開拓嶄新里程。藉一方面津助家長繳付幼兒學費，減

輕家庭財政負擔；另一方面亦透過資助教師進修、執行質素評核等措施以監管與提高

幼兒教育質素。然而由於推行倉卒，未及與業界衷誠溝通，及缺乏具體落實細節，致

不論家長、教師與學校營辦者，均受到不同程度的困擾，良謀未見成效。現就政策實

施的影響，並提出以下建議，盼當局能從速檢視學券計劃。 

(一) 家長層面：放寬學費減免上限，紓緩家長經濟負擔 

1.1 現時申請學券計劃的家長，倘有經濟困難者，可申請學費減免資助計劃；過

往幼稚國的學費減免雖一直設有上限，設定準則是參考該年度全港學校收取

學費的加權平均數，並按每年全港學校的平均學費而作出相應的調整。然政

府在推行學券計劃時卻硬性鎖定了資助學費減免的上限，由 2007 年至 2012

年維持五年不會改變，此舉不但與既往制定政策的原則相異，也加重基層家

長的負擔。 

1.2 因學費減免上限止於$25,400，影響所及，申請學費減免的家庭需較有學券之

前繳付更多學費，直接加重了家長承擔學費的壓力，有幼兒因此而被迫退學，

轉往費用較低的學校，造成幼兒在適應、公平選校及就近入學等方面的負面

影響。 

1.3 為達致學券計劃支援家庭，減輕家長財政負擔的原本目的，建議應按前原則，

根據每年全港學校學費的加權平均數，提升學費減免上限至合理水平，並理

順學費減免的計算方式，先將學費扣減學劵，然後才把餘額學費按有需要的

家庭所獲的比率減免學費，以令基層家庭實質受惠於學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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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教師與學校層面：辨識教師工作壓力，簡化學券行政程序 

2.1 學券計劃以學生人數劃一計算教師發展進修津貼，有關資助能減輕教師進修

學費，惟因無考慮全日制幼兒學校的特性與需要，以致全日制學校教師發展

津貼撥款資源緊拙，所獲撥款或不足以支持教師進修，或未能招聘代課教師

支援教學，教師工作壓力倍添，學校挽留人才遇極大阻力，造成全日制教師

流失甚為嚴重。 

2.2 學券計劃雖惠及家長及教師，給予學費資助及進修津貼等，但對於學校的支

援則較少，反而在實際運作及財務管理上，為校方增添了不少工作量，包括

每月報告學生人數、每季核查學券及教師發展津貼的預發及實發調整額、覆

核年中插讀學生的學券補領津貼或退學者的學券退款等。學校在缺乏人手專

責處理臃腫且繁雜的行政安排情況下，衝擊學校的財務及行政管理。 

2.3 質優工簡為現代管理基本原則，建議盡速簡化學券兌現的各項行政程序，例

如參考過往學前繳費資助形式，以每月實發形式處理學券兌現；並建議在學

券計劃推行期間為學校暫設活動助理，以支援學校處理相關校務工作，例如

參考小學行政津貼形式，提供資助。 

(三) 政策層面：從速成立檢討委員會，規劃學券後幼兒教育政策 

3.1 學券計劃誠為香港教育嶄新的資助政策，自推行至今已達入第二個學年，期

間雖曾就個別情況予以調節部份措施，然業界已遇到的不少問題與困難，

實難等待至學券計劃於 2011/12 學年完結時始進行檢討。 

3.2 為確保政策能達至成效，極盼當局從速設立檢討機制，並成立有業界參與之

督導委員會，檢視政策之實施與成效，適時回應及解決運作程序上出現的

問題；同時，並就學券後的幼兒教育政策規劃發展方向及具體方案。 

福澤幼兒，政府若致力為幼兒提升優質教育素質，須從整體資源分配作出策畧計劃，

制定長遠的幼兒教育政策，包括幫助市民認識正確的幼兒教育理念，以能逐步邁向為

每一名幼兒提供優質教育的理想，並為表示對兒童應有教育權利的尊重，政府亦應邁

向全面資助幼兒教育的承擔，持續發展優質幼兒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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